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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度履行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報告 

本公司(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)主要業務為產物保險及經主管機關核准得經營之業

務，係屬「資產擁有人」。鑑於機構投資人對市場及被投資公司之影響重大，本公司已於 107

年 10月 18日簽署聲明遵循臺灣證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中心發布之「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」，

除聲明遵循守則之六項原則以外，並定期於本公司網站公開揭露相關公司治理之情形。  

一、盡職治理政策 

本公司營運目標在於透過保險業務及投資活動之進行，以維護客戶權益及股東利益。為

達成此一目標，訂定各項公司治理制度及投資規範，除以保障股東權益為目標外，並依

相關法令規定對待所有客戶，共同維護公司股東與客戶之權益。 

本公司內部資源落實盡職治理履行情形： 

（一）本公司於投資交易前，投資人員蒐集資料進行投資相關之分析及判斷，並依內部

規範及其他相關規定進行事前分析評估作業、投資額度、風險確認。各項投資交

易之限額、風險值及其他種類限制，均應符合公司內部規定及相關法令規定並會

簽相關單位，確定投資額度、風險值及法令遵循等均符合規範，以作為投資決策

之參考。 

（二）投資標的（Stock Pool）之選定，皆經由會議形式討論通過，並依會議召開程序

及會議紀錄呈報方式辦理。 

（三）投資交易後，藉由參加被投資公司座談會、法人說明會、相關報導、出席股東常

會或重大之股東臨時會等方式，如被投資公司有違反法令規定、公司治理原則或

企業不誠信之情形，以致損及本公司客戶及股東權益，本公司會適時減少或終止

投資標的。 

二、利益衝突政策 

為避免投資相關人員不當得利，以職務上所知悉消息，為自己或他人從事國內股權商品

之交易，本公司其管理方式如下: 

（一）針對投資所衍生利益衝突，明定相關利益衝突規定，作為投資相關人員執行職務

時需遵守之法令規章及行為標準。 

（二）投資人員皆需定期申報國內股權商品交易情形，並由本公司稽核單位定期檢核是

否有利益衝突之情事。 

（三）建置利害關係人名單系統，執行交易前均需查明交易對象是否屬於利害關係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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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屬利害關係人，應提出交易條件不優於其他同類交易對象之證明。 

三、實務與揭露 

（一）若想更瞭解本公司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報告相關資訊，可逕與本公司投資部連繫

Email:invest@scins.com.tw。 

（二）本公司透過各項規範及監控檢核機制，已有效防範利益衝突之情事， 2019年並無

利益衝突重大事件發生。 

（三）本公司為善盡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，透過電話會議、面會、並積極出席法說會、

股東常會或重大之臨時會議等方式，與被投資公司對話與互動。如被投資公司有

違反重大法令、公司治理或明顯營運衰退等其他重大或突發事件，致使影響本公

司投資權益時，本公司將視情況與該公司直接溝通討論，或聯合其他投資人共同

與該公司溝通討論，以了解其改善計畫及因應措施。 

（四）2019年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情形如下： 

項 次 參與股東會投票 電話會議、面會、參與法說會 

家/次 84家 539次 

（五） 股東會投票: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前，均將行使表決權之評估分析作業作成說明，

並於各該次股東會後，將行使表決權之書面記錄，提報董事會。 

（六）本公司2019年出席股東會投票情形揭露如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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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本公司至少定期每年於公司公開資訊網站（https://www.south-china.com.tw/）

揭露 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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